[bookmark: _GoBack]四川文理学院教职工申请校内转岗审批表（部门不变）
人员类型：   □事业编制人员       □人事代理人员      □校聘人员  
拟转岗从事工作：□专任教师   □专职科研人员   □其他专业技术人员
□管理服务部门/二级学院/科研平台从事管理工作人员  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年    月

	学  历
	
	学 位
	
	政治面貌
	

	毕业学校
	
	所学专业
	

	参工时间
	   年  月
	来校时间
	   年  月
	现聘岗位类别及
等级
	_______________岗位____________级

	拟转岗从事工作内容
	

	拟转聘岗位类别及等级
	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岗位____________级

	个人申请
理由
	 



申请人签名：（手动签字按手印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部门
意见
	


党政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
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   




	
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意见


	




签字：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意见（仅限专职思想政治辅导员申请）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	部门
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意见
	


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学校审批
意见
	经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，同意_________转岗至__________________从事______________工作，岗位类别及岗位等级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岗位_________级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1.校内转岗是指我校教职工在不同岗位类别之间的变动，即专业技术岗位与管理岗位之间、不同类别的专业技术岗位之间的变动，具体指专任教师、专职科研人员、管理服务部门/二级学院/科研平台从事管理工作人员、专职思想政治辅导员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等五类岗位人员之间的变动。
2.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组织部任免，不填写此表。
4.相关部门领导和校领导签署意见后交人事处。     

